應用外語學系學士班畢業學分暨修習課程確認表
姓名：            學號：              
【填寫說明】
1. 請參考本系網頁課程資訊中之畢業學分表計算。
2. 畢業總學分為128學分，須通過本系檢定門檻方可畢業。
3. 畢業學分中得承認學生選修外系課程16學分。
4. 體育課程須修滿4學期，共計2學年。
5. 通識必修16學分，並須於五大向度中至少各選讀一門；修習學生所屬學系及雙主修學系開設之通識課程不列入通識畢業學分。
6. [bookmark: _Hlk197349207]110學年度起入學學生至少應修畢取得本校或臺北聯合大學系統開設之微學程、學分學程、輔系或雙主修任一之資格。
7. 110學年度起入學學生須完成程式設計課程修習(取得校訂之校外合格證書或至少修習通過1門校訂審核列抵課程)，並依該課程所屬，採計為通識、各系院專業必選修或自由學分。
8. 本表請於三年級下學期期中考前，填寫完畢後交回系辦，系辦依據學生所填寫之修畢科目進行核算。核算後，彙整該班交回之學生畢業學分確認資料，轉請導師及系主任存查，並將影本發回學生留存。如未能於三年級下學期期中考前提供確認表備查，而有學分不足以致延誤畢業時程之情事時，學生需自行負責。
【校必修】
	年級
	科目名稱
	學分
	已得
	未得

	1
	國文
	4
	
	

	1
	大一英文:進階閱讀
	4
	
	

	
	程式設計課程修習
	
	
	

	
	微學程、學分學程、輔系或雙主修任一之資格
	
	
	

	
	確認
	24
	
	



	通識課程

	向度
	科目名稱
	學分
	已得
	未得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微型通識
	
	
	
	

	
	確認
	16
	
	



	體育課程(0學分，4門課程必修)

	科目名稱
	學分
	已得
	未得

	
	
	
	

	
	□全部完成     □尚缺：
	
	
	



【本系必修】
	年級
	科目名稱
	學分
	已得
	未得

	1
	英語段落寫作
	4
	
	

	1
	英語會話
	4
	
	

	1
	西洋文學概論
	2
	
	

	1
	文學作品導讀
	2
	
	

	1
	翻譯入門
	4
	
	

	2
	文體寫作
	4
	
	

	2
	專業英語會話
	4
	
	

	2
	語言學概論
	4
	
	

	2
	第二外語必修，參照入學年度畢業學分表，得為
本系開設外語(1)全學年
或
語言中心開設之同一外語語種，完整修習(一)與(二)
	4
	
	

	3
	專業英文寫作
	4
	
	

	3
	英語演說
	3
	
	

	
	確認
	39
	
	


※重補修者注意學分數修改應依本校選課辦法規定計算。
【四學群分群選修】
※四學群任選2修習，每學群12學分（含分群必選修6學分，分群選修6學分）組合得為A+B、A+C、A+D、B+C或B+D，修習共計24學分。
※學群必選修超修部分得列為學群選修學分；學群超修之部分，得列為一般選修學分。
	年級
	文學 必選修
	已修科目
	已得學分

	2
	分群必選修課程
	
	

	3
	分群必選修課程
	
	

	4
	分群必選修課程
	
	

	年級
	文學 選修
	已修科目
	已得學分

	2
	分群選修課程
	
	

	3
	分群選修課程
	
	

	4
	分群選修課程
	
	

	確認
	計入分群選修學分數
	

	
	計入一般選修學分數
	



	年級
	應用語言學 必選修
	已修科目
	已得學分

	1
	分群必選修課程
	
	

	2
	分群必選修課程
	
	

	3
	分群必選修課程
	
	

	4
	分群必選修課程
	
	

	年級
	應用語言學 選修
	已修科目
	已得學分

	1
	分群選修課程
	
	

	2
	分群選修課程
	
	

	3
	分群選修課程
	
	

	4
	分群選修課程
	
	

	確認
	計入分群選修學分數
	

	
	計入一般選修學分數
	



	年級
	跨領域英語應用 必選修
	已修科目
	已得學分

	2
	分群必選修課程
	
	

	3
	分群必選修課程
	
	

	4
	分群必選修課程
	
	

	年級
	跨領域英語應用 選修
	已修科目
	已得學分

	3
	分群選修課程
	
	

	4
	分群選修課程
	
	

	確認
	計入分群選修學分數
	

	
	計入一般選修學分數
	



	年級
	口筆譯學群 必選修
	已修科目
	已得學分

	2
	分群必選修課程
	
	

	3
	分群必選修課程
	
	

	4
	分群必選修課程
	
	

	年級
	口筆譯學群 選修
	已修科目
	已得學分

	2
	分群選修課程
	
	

	3
	分群選修課程
	
	

	4
	分群選修課程
	
	

	確認
	計入分群選修學分數
	

	
	計入一般選修學分數
	


【學群課程總計】
	勾選
	組別
	學分
	已修
	未修

	□
	A+B學群
	24
	
	

	□
	A+C學群
	24
	
	

	□
	A+D學群
	24
	
	

	□
	B+C學群
	24
	
	

	□
	B+D學群
	24
	
	

	確認
	□分修學群課程已修完
□分修學群已修    學分
  餘    學分未修


【本系一般選修】
說明1：全年的課需全年修完，只修上或下都不算。
說明2：群組選修課程不列入本區計算。
	年級
	科目（簡寫）           
	學分
	小計

	1
	
	
	

	2
	
	
	

	3
	
	
	

	4
	
	
	

	學分數總計：
	確認
	



【外系學分】
說明1：雙修、輔系、學分學程或學程等課程若計入該學程仍可列入外系選修；師資培育超修之課程，才可列入外系選修。最多承認16學分，超過部分不計。
說明2：共同選修課程計入外系選修，承認本系未開設外語語種至多4學分，但不含語言中心開設之專業英語課程、2年級軍訓及3、4年級體育；請注意超過16學分之通識課程亦不列入外系學分。
	開課系所年級
	科目名稱
	學分

	

	
	

	

	
	

	

	
	

	

	
	

	

	
	

	學分數總計：
	確認
	


【總計】
	各
類
學
分
總
計
	必修
	學群(必)選修
	一般選修

	
	本校24學分
	本系39學分
	24學分
	41學分

	
	
	
	必
	選
	本系
	外系
16學分

	
	
	
	
	
	
	

	
	
	
	

	不足學分確認
	□已滿足畢業學分條件
□未滿足畢業學分條件，尚需修習____學分


	
	類別
	學分數

	
	校必修
	

	
	系必修
	

	
	學群必選修
	

	
	學群選修
	

	
	一般選修(本系)
	

	
	一般選修(外系)
	




【檢定門檻】
	取得日期
	檢定類別
	檢定成績

	

	
	





學生簽名：____________________
年    月    日

